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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阿莫们”

热搜来得有些突然。8月1日，谷阿莫在微博上

表示，并不清楚为什么“两年前发生的事今天才上

热搜”，同时对事件进行了简单地说明。据了解，

2017年，谷阿莫便因擅自取用电影片段进行创作

违反著作权法而被迪士尼、车库娱乐、又水整合、

KKTV影音平台及得利影视5家公司联合诉上法

庭。法庭上，谷阿莫提出调解意向，此案至今仍在

调解过程中。

公开资料显示，又水整合相关负责人曾向媒

体表示，公司有4部以上的影片因谷阿莫的讲解视

频出现而无法在影院上映，一部影片花费几百万

元买进，直接损失成本超过8位数。KKTV影音平

台也发布声明称，“凡是未经过合法授权而对影音

内容进行重制或公开传输，皆属侵权行为”。

谷阿莫曾辩称，自己是在行使著作权合理

使用原则，认为自己符合评论、研究、解说、教学

或新闻报道的情况，只是在做二次创作，同时强

调，“引用只占到原片的一小部分”。

事实上，谷阿莫不是个例。据北京商报记者

不完全统计，仅在B站，粉丝数十万以上的电影

解说类UP主就有不下50余位，这些UP主在其他

视频平台也均有上传自己的作品。以“刘哔电

影”为例，该UP主在B站拥有158.9万粉丝，目前

共投稿307部作品，视频平均播放量达到几十万

次。“刘哔电影”在微博上也拥有着772万的粉

丝，并与优酷、爱奇艺、虎牙视频、A站等视频平

台均有合作。

B站UP主胡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大多

数业余创作者制作视频仅是由于个人喜好，

“短视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推广方式，如果你

喜欢某部影视作品，你可以为它制作一个宣传

视频；你喜欢某位明星，就把他作品的精彩片

段做成一个合集……大多数用户上传自己制

作的视频时并没有考虑商用、盈利一类的问

题，还有很多人现学现卖只是为了跟同好一起

分享”。

但谈到版权问题时，“做视频要有素材，严格

来说，视频里使用的音乐、影视片段、配音全都

要经过创作者授权，但业余UP主一般不会也没

有条件考虑这么多，毕竟作品不涉及商用，版权

都通过平台审核方面控制，那种已经有名气的

UP主应该跟业余爱好者不同，涉及盈利的部分

应该要更正规才对”。胡先生强调。

“零成本”制作

那么，这些谷阿莫式视频博主用来剪辑的素

材究竟从何而来？一条视频制作下来的实际成本

又是多少？微博博主孙女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以往，我们主要的素材都来自于像人人影视这

类的资源网站，或是字幕组，如果路子硬，还能直

接从海外拿到片源，但由于如今管控趋严，资源

丰富的字幕组越来越少，我们也开始从正规的视

频网站上扒资源。”

“现在腾讯、优酷、爱奇艺等主流视频平台下

载下来的视频都是加密格式，如果想要进行二次

剪辑就需要先进行格式转换，这种软件在淘宝上

都找得到，一般只需几元钱。”A站UP主叶子进一

步强调：“还有一些软件可以进行视频录屏，以前

有一款叫‘硕鼠’的软件可以直接把网站中的视频

过滤下载出来，但现在不少视频平台都对网站进

一步加密，这个软件支持的平台也变少了，现在

网上传播各种影视资源的小型网站也有，有很多

方式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影视资源，这并不困难。”

孙女士也指出，制作一部视频并不存在太多

成本，甚至可以说是零成本，“扒下资源后，首先得

再看一遍电影，然后就像小时候做阅读理解、提炼

文章核心思想一样，提炼出一个800-1000字左右

的配音稿，最后按照配音稿的结构，对整个视频进

行二次剪辑，最快的时候3个多小时就能把片子粗

剪出来，最多1天时间就能全部搞定”。

亟待规范

在叶子看来，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通过对影视

作品进行二次剪辑，可以激发更多人对于作品的

兴趣，甚至带动新一轮的消费。“但为了保障著作

权人的正当利益不被侵犯，也需要通过多种途径

去对此类市场行为进行规范。”今年3月，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

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创作人员不得擅自对经

典文艺作品、广播影视节目、网络原创试听节目

做重新剪辑、重新配音、重配字幕，不得截取若干

节目片段拼接成新节目播出。

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虎指出：“在原作

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应该得到原作著作权人

的许可，如果未经许可就使用了原作内容，就非

常有可能构成侵权。是否商用并不是判定侵权的

标准，业余爱好者制作的视频也存在侵权可能

性，博主在进行创作时应加强版权意识，避免侵

权事件的发生。”

影评人李■表示，对涉及影视作品二次创作

的作品，应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现在的确

一些专职博主通过制作这种视频进行商业盈

利，但这种情况也比较复杂，哪种操作方式能真

正构成侵权也很难界定，而一些业余的博主制

作视频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这种情况不需要进

行相关整治，不过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越来越

强，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应政策，情况终归在向

好的方面发展。” 北京商报沸点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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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变身”小市场

8月1日，针对文旅部取消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景区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一事，景区所在地祁县文旅局公开回应称，目前

已经对照国家5A级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的有关标准，成立了综

合整治领导组，立即开展整治行动，并同步启动调查问责程序，

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

“一般性的商业经营占据了景区内的主要空间，将正常游

览的内容挤掉，这几年的乔家大院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摊

贩集合的小市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直言，在该景区中，古民居变成卖商

品场所的现象十分普遍，商业气息过浓的问题已十分突出。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点评网站上游客对于乔家大院景区

的“差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业开发无序且过度、门票价格虚

高、服务设施乱收费、动线设置不合理存安全隐患等方面。比如

有网友表示，在乔家大院内，很多老建筑修缮得非常粗糙，失去

了历史感，商铺众多，拍卖字画等推销比比皆是，还存在涉嫌消

费欺诈的现象，“按照乔家大院的景区出口指示牌走，必然会经

过一条非常长的小摊贩特产一条街，我们在一家店以10元一

斤、15元一盒的价格买了两盒香酥饼，交钱后却发现盒里所装

还不足一两，返回商铺要求退款却遭到拒绝，而且商户根本不

忌惮游客投诉，工商、物价部门和景区负责人到场检查缺斤短

两问题属实后，我们却遭到了摊贩的威胁和围堵”。一位网友向

记者阐述了自己的遭遇。

而对于乔家大院门票等各项收费，多位消费者也是抱怨连

连。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各网站标示乔家大院成人门

票价格基本都在135-138元/人左右，“进入景区后才发现，内

部门票其实是分旧院和新院的，其中旧院门票仅70多元/人，然

而售票处并未告知可以分开买票，而且占据一多半面积的新院

都是新搭建的区域，狭窄的通道中充斥着卖东西、收费拍照的

商贩，相比之下，同属山西的云冈石窟、王家大院票价仅几十

元，可游览面积却大得多”。有消费者表示。还有网友点评直指

景区停车场有乱收费的嫌疑：“开车进去没找到车位就直接驶

出停车场，然而出口处工作人员却表示要求必须缴纳10元停

车费才能离开。”

股权转让谜局

旅游景区在内部及周边进行商业开发在我国并不罕见，但

乔家大院却成为了频被游客和业界吐槽的对象，甚至一定程度

上还因此丢掉了不少景区望尘莫及的“5A”金字招牌，背后折

射的经营管理问题可见一斑。王兴斌等多位专家还进一步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乔家大院管理的混乱与其此前主要股东频繁

更迭密切相关。

公开消息显示，早在2002年初，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政府就

计划对乔家大院进行体制改革。2007年12月，祁县政府与上海

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中昊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意向书，

将乔家大院的经营权折为股本，归入三方共同出资成立的山西

乔家大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当时，消息引发了山西省文物局

等多方面的反对。2008年1月，有媒体报道，山西省和晋中市文

物局联合调查组做出认定：这是一起严重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

的行为。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是国宝，不能作为企业被改制。

然而，乔家大院的“私有化”步伐却并未停歇，祁县国有资

产管理委员会宣布同意成立山西乔家大院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乔旅公司”），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祁

县乔家堡旅游景点开发有限公司和盛富泛亚成了乔旅公司的

发起方。而后，几经周折，祁县国资委所持乔旅公司全部77.5%

的股权先后以无偿划转等形式，转给了祁县国有资产经营公

司、山西新祁旅游有限公司，而目前乔旅公司的大股东、山西景

世恒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又竞拍下后者45%的股权。至此，乔

旅公司正式从国有控股公司变为国有参股公司。而对于此前曾

被强烈反对的出售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一事，2017年，乔家大院

旅游区管理处道出了其中的发布公告“玄机”，即乔家大院景区

中的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在中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

于国有资产，不在改制范围内，股权出现变化的是景区内除该

博物馆外的范围。

而当记者就相关情况咨询乔旅公司相关负责人时，该负责

人仅表示目前该公司作为景区经营方负责景区的管理工作，正

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对景区进行整改，其他情况暂不了解。

激战商标权

对于令业界哗然的乔家大院被“摘牌”一事，祁县文旅局相

关负责人郭风盛向记者表示，面对文旅部的处理决定，祁县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虚心接受、全部认领，已连夜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对照国家5A级景区质量等级评定有关标准，成立了

综合整治领导组，从景区环境提质、沿线秩序整治、安全隐患排

查、服务能力提升4个方面立即开展整治行动。

然而，在业内看来，乔家大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真正

捋顺景区管理机制，还需要从头开始进行规划和改革。“乔家大

院需要意识到厘清产权、经营权、监督管理权之间的关系，健全

这几项权利对应的义务，是解决现有问题的根本所在。”王兴斌

直言，而且随着整顿的深入，未来乔家大院还必须面对在无知

识产权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商业开发尺度的问题。

实际上，乔家大院景区经营者不拥有乔家大院主要类别商

标一事，长期引发业界关注。北京商报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商标网上查找发现，目前可检索到的“乔家大院”相关商标

就有120余个，其中有不少衍生品主要品类都归祁县乔家大院

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乔旅资源公司”），而并非乔

旅公司持有。

业界有消息称，乔旅资源公司法人乔安琪曾给乔家大院所

在的乔家堡村村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明确乔旅资源公司是“乔

家大院”商标持有者，而村民也将该公司称为“村里的公司”。与

此同时，上述乔旅公司相关负责人却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虽然乔

家大院景区位于乔家堡村，但并不归村委会管理，而是由祁县文

旅局直接负责，村委会和景区毫无关系，不介入经营。

“实际上，乔家大院这棵摇钱树让各方都想在其中分得一

杯羹，而注册商标也是各方争夺的焦点之一。”有专家直言。据

乔家大院景区工作人员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目前每年景区接

待游客量高达数百万人次。而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乔家大院景区

团队票代理人员则进一步透露，仅经他手每年销售的乔家大院

团体门票金额就有几百万元。在上述专家看来，如果没有乔家

大院商标在手，景区方要想获利，似乎除了提高票价、大规模出

租场地给商户外，也没有太多其他渠道了。

实际上，乔旅公司曾一度试图从乔旅资源公司手中拿回商

标使用权。然而，根据此前该公司发布的消息，由于祁县人民政

府、新祁旅游有限公司未能按照《“乔家大院”商标使用协议》约

定，督促商标所有权人祁县乔家大院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完

成相应的商标授权以及备案，时间已超过一年。乔家大院方面

认为继续履约存在严重困难和障碍，随即要求祁县人民政府返

还商标使用权费用本金及利息共计3300万元。“可见，未来乔

家大院要走上规范的商业化道路，可能还要经历一个很漫长的

过程。”王兴斌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乔家大院被“摘牌”
资本纠葛不简单

“谷阿莫们”侵权了吗

国家5A级景区、 热门电视剧拍
摄基地、 山西地标性景区……头顶
旅游业无数光环的乔家大院却在一
夜间跌落神坛。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
步从知情人士处获悉， 本次乔家大
院直接被取消5A资格， 主要与景区
内部管理混乱、商业气息过浓、建筑
管理不到位等有关。还有观点认为，
近年来该景区内部过度商业化，与
其背后经营企业股权频繁变更的私
有化过程密切相关， 而且乔家大院
的商标使用权之争、 票价畸高乱收
费等问题都备受业界诟病， 让经营
方的内部经营管理问题被重新摆上
台面。

7月31日，以“X分钟带你看完电影”走红的网红博主谷阿莫因遭迪士尼等5家电影公司
控告侵权再次到台北地方法院出庭调解会。从2017年开始，此案已经持续了两年，此间对于
谷阿莫的创作是否侵权的争议从未停歇。 除谷阿莫外， 各个视频平台还存在无数类似的博
主，通过对影视剧作品的二次剪辑创作为自己积攒人气，剪辑影视作品的单人片段、整合多
个作品进行故事再创作、对影视作品本身进行评价等都是视频博主的创作方式，如果皆涉及
侵权，这些被成就的“谷阿莫们”又该何去何从？

乔旅公司大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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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景世恒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水木华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西新祁旅游有限公司

北京新星艺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北京星睿天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晋中市金惠农贸易有限公司

盛富泛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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